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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達錢」私人分期貸款條款 

1. 上海商業銀行有限公司（下稱「貸款人」）將獲授權按放款通知書上的日期從借款人於貸款人開立賬戶中扣除每月應償
還之款項，若該月份沒有該日或該日為非營業日，則於下一個營業日，貸款人將獲授權分配每月還款額中之本金與利
息。貸款人並獲授權從上述賬戶中扣除下述之任何費用、手續費、成本、開支及利息。 

2. 貸款人獲授權可按所需而隨時聯絡任何有關人士以口述或書面形式證實及 / 或搜集及 / 或透露予該等人士借款人有
關之資料。 

3. 貸款人有絕對權力隨時修訂貸款利率。 

4. 貸款可提早償還，但須於實際還款日清付借款本金餘額，並繳納應於下一個月償付之利息及相等於尚欠借款本金 2.5%
（最低港幣 500 元）之款項。如已成功申請及提取無抵押貸款之借款人於提取貸款日後的 7 個曆日內提早全數償還該
貸款（下稱「合資格客戶」），以下手續費可獲豁免：（1）提早償還貸款手續費；及（2）就有關貸款申請而繳交之手續
費（如適用）。 

5. 合資格客戶須於提取貸款日後的 7 個曆日內攜同有關貸款之貸款確認函，於營業時間內親臨貸款人之任何一間香港分
行遞交提早償還貸款申請，並根據貸款人要求全數償還有關貸款本金、截至還款當日的所有應計而未付的利息及對貸
款人所欠的任何款項。 

6. 合資格客戶若於 7 個曆日內全數償還有關貸款本金，截至還款當日的所有應計而未付的利息將以月平息乘以一年 12 個
月再除以每年 365 日計算，截至還款當日的總利息會以四捨五入形式調整至小數後兩個位。以貸款額港幣 100,000 元，
月平息 0.3%為例，每日利息為港幣 9.86 元（港幣 100,000 元 × 月平息 0.3% × 12 個月 ÷ 365 日 = 港幣 9.86 元）。 

7. 潤年之利息計算基準與平年相同。 

8. 上述利息計算僅供參考，最終利息計算以貸款人計算為準。如有任何爭議，貸款人保留最終決定權。 

9. 借款人所申報之個人資料其後如有任何更改（包括姓名、地址、電話號碼及職業），須立刻以書面通知貸款人。無論貸
款申請批核與否，所有提交予貸款人的文件（包括本申請表）將不獲發還。 

10. 借款人於貸款期內對償還貸款有任何困難，應儘早通知貸款人。 

11. 借款人同意償還獲批准之貸款及繳付貸款人於貸款期內所訂定之利息連同相等於獲批准貸款額本息每年 1%之手續
費。手續費已包括於每月還款內，並會於實際還款日繳付。 

12. 如未能依期償付每月還款，則須按任何逾期未付之還款額繳納過期手續費（包括法律上判決之前或之後），由到期日
起計至付款日止，利率為(a)月息 3%（即年息為 36%）或貸款人認為應收之逾期利率或(b)每月港幣 400 元（以較高者為
準），過期手續費須於實際還款日繳付。 

13. 貸款人具凌駕性的權力以書面要求即時償還尚欠之借款本金，並得按尚欠之借款本金以及任何逾期未付之每月還款連
同任何應付之利息收取利息。由被要求付款之日起計至還款日止（包括法律上判決之前或之後），利率為月息 3%（即
年息為 36%），有關款項須於實際還款日繳付。 

14. 貸款人在借款人違約的情况下及/或在貸款人認為借款人就履行其法律責任可能受到影響之任何情况改變下，可無須
事先通知，隨時將貸款之任何尚欠本金及/或利息與借款人於貸款人開立之任何其他賬戶合併或結合(不論以借款人名
義或與他人聯名)，及將該等賬戶之任何結餘作抵銷或轉賬以償付借款人欠貸款人之任何債務(不論該等債務為現有或
將來的、實際或或有的、主要或附屬及各別或共同的)。倘上述合併、抵銷及轉賬須由某種貨幣換為另一種貨幣，該
等轉換得採合併、抵銷或轉賬當天該等外匯市場之現貨價（匯率得由貸款人決定）計算。借款人更授權貸款人有權對
無論因任何原因或不論是否出於正常商業行為交予貸款人擁有或控制所有產業行使留置權，並有權於必要時出售該等
產業以償還借款人結欠貸款人之任何債務。 

15. 儘管本條款另有相反條文，貸款人保留凌駕性的權力可全權酌情決定隨時對貸款作出修改、取消或終止而無須事先通
知。 

16. 如因存款不足以致還款被退，貸款人將徵收有關手續費及需於實際還款日繳付。 

17. 貸款人得向任何人士、機構、政府部門或任何其他資源尋求協助或聘用債務追收代理 / 組織向借款人追收所有到期
但未償還之款項予貸款人或辦理任何其他事務。借款人同意無論是否在追收上需要，貸款人可取用其有關資料及可向
任何人士或機構，包括非受本港法律所管轄者，查證、交換或透露上述任何資料及讓彼等可在其業務範圍內使用有關
資料包括辦理在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內所述及之查證手續。除非是由貸款人疏忽或故意失責引致的，而有關賠償僅
限由此直接引致之合理可預見損失及損害（如有），對取用及透露上述資料及所涉及任何人士之行為或疏忽，貸款人
無須對借款人負上合約、民事或任何法律上之責任。 

18. 倘貸款人執行貸款人之權力聘用外間代收賬款之代理及 / 或機構及 / 或在有需要時聘用律師包括大律師向借款人追
收欠款，貸款人因此而合理地引致之一切成本及開支，借款人需承擔如數償還，並按貸款人要求及時予以支付。除非
是由貸款人疏忽或故意失責引致的，而有關賠償僅限由此直接引致之合理可預見損失及損害(如有)，借款人確保貸款
人無須對該等代理、機構及 / 或律師之任何過失、疏忽、行為、失職或遺漏（不論其涉及民事或刑事者）負責。 

19. 法規規定對貸款人訂立各類授信額度或貸款予與貸款人之董事、僱員或控權人有關係之人士有所限制，故若借款人屬
根據《銀行業（風險承擔限度）規則》第 85 條（香港法例第 155S 章）所指與任何貸款人之董事、僱員或控權人有任
何關係或將來成為該類人士，請即通知貸款人。如無接獲有關通知，將視借款人不屬該類人士。 

20. 貸款人保留權利不時增刪及 / 或更改本條款之任何部份，而該等修訂在貸款人發出通知後即告生效（任何修訂如關
於貸款人控制範圍內的費用及收費及借款人的責任及義務，貸款人會於生效日期前 30 日發出通知；至於其他修訂，
貸款人將按照個別情況釐定合理的通知期限）。所有通知可以郵寄、張貼告示、廣告或貸款人認為適合的其他方式發
出。倘借款人在該通知生效日期後仍繼續使用貸款或其中任何部份，或貸款任何部份於該通知生效日期後尚未清還，
則借款人將被視為同意及接受該等修訂，並受其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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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倘多於一人簽署或同意受本條款約束，則其按本條款所須負之責任乃屬聯同及個別承擔者。又按文義所需，單數詞當
包括眾數用。根據本條款發給其任何一人之通知，得視為對其全體之有效通知。 

22. 任何人士或實體如非本條款一方將不可藉香港法例第 623 章《合約(第三者權利)條例》取得强制執行或享有本條款中
任何條款利益的權利。撤銷或更改本條款無須獲得非本條款一方的任何人士或實體之同意。 

23. 本條款受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法律管轄，並按其詮釋，而各方同意接受香港法院的非專屬司法管轄權管轄。 

24. 此條文之中英文本文意如有歧異，以英文本為準。 


